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许可

告知承诺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对本市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的事中事后监管，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的申请和办理及后续监管，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组织实施）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本市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许可的行政审批，并组织对许可开展后续监管。

第二章 许可相关规定

第四条（许可条件）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3、三名以上演出经纪人员的资格证明。

第五条（申办材料）

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非涉外）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

2、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4、三名以上专职演出经纪人员的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第三章 审批程序和后续监管
第六条（申请和延续）

申请人当面递交申请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当场发给告知承诺书；申请人通过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在收到申请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提供告知承诺书。申请人收到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的告知承诺书后，愿意作出承诺的，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与承诺，并提交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及相关申办材料。如果不愿意作出承诺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第七条（审核与决定）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及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1、4项材料的，应当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第八条（文书和证书的送达）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依法送达相关文书和证书。

第九条（后续监管）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第十条（处罚）

后续监管时，发现有违反承诺的，将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被审批人的失信信息，按照规定同步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第十一条（诚信档案）

被审批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以及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记入申请人、被审批人诚信档案，并对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第十二条（告知承诺行政审批证件的注销）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现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审批决定的被审批人不具备原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经公告后依法注销其行政审批证件，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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